2022年度钦州市司法局部门预算

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基本情况

钦州市司法局2022年的部门预算由局本级及局属3个事业单位构成，纳入钦州市司法局部门预算的2个事业单位包括：局属参照公务员管理全额拨款事业单位1个，局属非参照公务员管理差额拨款事业单位1个。参公事业单位是：钦州市法律援助中心，非参公事业单位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公证处和钦州市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市司法局本级2022年结转项目共37个，预算总金额542.43万元，全年执行金额118.04万元，预算执行率21.8%。2022年市司法局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指标预计1204.54万元，其中：年初预算1204.54万元，年中预算调整增加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798.41万元，支出进度为66.3%。
二、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工作开展及完成情况

2022年，市司法局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提升。

一是市司法局党组对专项工作落实推动情况高度重视，召开会议进行检查督导，明确责任科室，并将完成情况进行汇总，做好绩效完成情况自评。
      二是为检测项目进展与实施效果，根据评价指标对项目的实施结果进行测评，并对项目经费的资金落实、支出、监督、管理的跟踪问效，了解该项目资金使用的过程、结果，判断资金使用是否科学、合理和有效。

      三是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在指标设置中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目标与结果比较、投入与效果比较等方法设置指标体系。通过设置指标的实现值、标准值、权值和权值的记分方法的体系来评价每个指标的最终得分，以最终得分来综合评价项目的绩效，并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2022年市司法局部门年初收入预算1882.71万元，当年预算数2435.21万元，全年执行数1190.42万元，预算执行率48.88%。2022年项目支出数量22个，自评项目数量16个，自评项目覆盖了市司法局本级。

三、自评结果及分析

（一）2022年市司法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94.89分，自评结论为一等。
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市司法局2022年完成政府规章制定项目《钦州市化工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办法》的调研、初步起草工作；完成地方性法规草案《钦州市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条例》《钦州市南流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的起草、审查及政府审议，并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拓展自贸区法律服务领域，建成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开设集综合服务、商事仲裁（调解）、人民调解、公证服务、法律援助、法律咨询、 RCEP 政策咨询 7 个窗口的 “ 一站式、窗口化、综合性 ” 服务平台，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做好“三大纠纷”案件的群众来访、来访接待处理工作，联系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调处调解工作。做好“三大纠纷”群体性事件排查、防范及稳控工作；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完成机构挂牌、集中管辖、制度建立健全、人员增补、办公场所规范建设等，完成行政复议集中管辖全部改革任务；建设法治宣传阵地，依托村 （社区）农家书屋、农村党校、法律图书角、法治宣传栏等建设农村法治宣传阵地，全市 1040 个村（社区），基本实现每个行政村（社区）有 1 个法治文化阵地。开展打击政治养老诈骗、打击 “ 三非 ” 反走私、宪法宣传周、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系列法治宣传活动取得明显成效；顺利完成2022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主观题考试任务，考场无事故发生，全程无考生作弊等违法违纪现象，得到司法部和司法厅的肯定；开展“ 调解促稳定、喜迎二十大 ” 专项行动，着重排查个人极端案事件风险隐患、防范打击养老诈骗、医患矛盾纠纷等，切实做好调解工作。开展社区矫正隐患排查整治专项督查，确保不发生社区矫正对象极端暴力案（事）件，不发生脱漏管事件。

（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2022年市司法局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论为一等的项目14个，平均分97.2分。
自评结论为二等的项目2个，平均分81.5分。
四、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工作建议

要加强对绩效评价主体的业务培训力度，通过培训可以有效减少主观人为因素，提高掌握绩效评价的实效性，避免出现一些失误现象。必须健全项目支出的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规范和完善项目支出的绩效评价内容，合理界定项目支出的范围和类别。在今后的工作一方面要严格预算编制，做到细化精确；另一方面要严格落实专项经费使用管理规定，做到专款专用，在经费开支上严格按照八项规定执行。同时应及时与财政部门衔接，调增聘用人员专项支出的预算安排，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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